
证券代码：002246� � �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0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受芦山地震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3年 4 月 20 日，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公司生产基地泸州分公司、西安分公司离震

源芦山县距离较远，有一定震感，截止公告日，公司未产生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运输

未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3-013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受雅安芦山县地震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3年 4月 20日 8：02分，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北纬 30.3度，东经 103.0 度）发生 7 级地震。 本次地

震没有对本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一切生产经营正常。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通利债 A 份额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4月 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

（

银河通利

）

基金主代码

16150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4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银河通

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13

年

4

月

24

日

赎回起始日

2013

年

4

月

24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通利债

A

通利债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1506 150079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

定额投资

）

是 否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 年内，通利债 A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日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6�个月的最后

一个工作日。 2013年 4月 24日为通利债 A的第 2 个开放日，即在该日 15：00 前接受办理通利债 A 份额的

申购、赎回业务。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年内，通利债 A�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 6�个月开放一次，开放

日为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 6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为该日之前的最后一个工

作日。 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通利债 A的第 2个开放日为 2013 年 4 月 24 日，即在该日 15：00 前接受办

理通利债 A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通利债 A�的申购与赎回的， 开放日为不可抗力或其他

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代销网点每个账户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1,000�元。 直销网点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50,000�元，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1,000�元；已在直销网点有该基金认购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

最低金额的限制。 代销网点的投资者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当期

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申购

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 1,000�元。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

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3.2�申购费率

通利债 A不收取申购费。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申购价格为“确定价”原则，即通利债 A�的申购价格以人民币 1.00�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50�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

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5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

须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4.2�赎回费率

通利债 A不收取赎回费。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价格为“确定价”原则，通利债 A的赎回价格以人民币 1.00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本次开放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全部通利债 A份额（包括通利债 A因本次基金份额折算增加的份

额数）均可申请赎回。

本次开放日，所有经确认有效的通利债 A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1）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号 15层(邮编：200122)

法定代表人：徐旭

公司网站：www.galaxyasset.com（支持网上交易）

客服热线：400-820-0860

直销业务电话：(021)38568981� /� (021)38568507

传真交易电话：(021)38568985

联系人：郑夫桦、张鸿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号西环广场 T3座 15楼 B5(邮编：100044)

电话：（010）58301616

传真：（010）58301156

联系人：孙妍

（3）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1号锦绣联合商务大厦 25楼 2515室?�邮编:510075

电话：（020）37602205

传真：（020）37602384

联系人：史忠民

（4）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310号苏宁电器 5层银河基金(邮编：150001)

电话：（0451）53928808

传真：（0451）53905578

联系人：崔勇

（5）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太平南路 1号新世纪广场 B座 805室（邮编：210002）

电话：（025）84671299

传真：（025）84523725

联系人：李晓舟

（6）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西路 17号赛格景苑 2楼（邮编：518048）

电话：（0755）82707511

传真：（0755）82707599

联系人：史忠民

5.1.2�场外代销机构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上述销售机构或网点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见各机构的业务公告。

基金管理人将适时增加或调整代销机构，并及时公告。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6.1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后，在通利债 A 的首次开放日或通利债 B 上市交易前，基金管理人将至少

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以及通利债 A和通利债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6.2在通利债 A的首次开放或通利债 B上市交易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交易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

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基金份额净值、通利债 A 和通利债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以及各自的

基金份额累计参考净值；

6.3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和通利债 A

和通利债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述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

值、 通利债 A和通利债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以及各自的基金份额累计参考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

上；

6.4基金托管人对通利债 A和通利债 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封闭期届满时基金份额净值及相关披露

内容进行复核；

6.5在本基金封闭期届满并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后：

6.5.1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以及通利

债 A和银河通利 C的基金份额净值。

6.5.2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交易日的次日，通过基金管理人网

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6.5.3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

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

报刊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

7�通利债 A开放日基金份额净值披露的特别说明

通利债 A开放日， 按照折算比例调整通利债 A的基金份额， 同时将通利债 A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1.000元。

为方便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业务，通利债 A 开放日当日通过公司网站及代销机构披露的净值为折算

调整至 1.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 且通过公司网站及代销机构所查询到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为折算调

整后的基金份额。

通利债 A开放日当日通过指定报刊披露的净值仍然为折算日前一日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并不是折算

调整至 1.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

开放日当日，通利债 A按照 1.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办理申购与赎回。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通利债 A 的第 2 个开放日，即 2013 年 4 月 24 日，开放申购、赎回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3 月 12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的《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

销机构查阅《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资料。

（2）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 年内，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划分为通利债 A、通利债 B�两级份额，

通利债 A、通利债 B的份额配比原则上不超过 7:3。 其中，通利债 A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

并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6个月开放一次；通利债 B封闭运作并上市交易，封闭期为 2年。本基金在扣

除通利债 A�的应计收益后的全部剩余收益归通利债 B�享有，亏损以通利债 B�的资产净值为限由通利债 B�

承担。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2�年期届满，本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约定转换为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通利债 A、通利债 B�的基金份额将以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转换为银河通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的不同类别份额，并办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业务。

（3）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年内，通利债 A 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为自《基金合同》生效

之日起每满 6�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通利债 A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 折算日日终，通利债 A的基金份额净值

调整为 1.000�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通利债 A的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具体的折算方

式及折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4）通利债 B的份额数为 761,100,833.29份。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 年内，在每一个开放日，本基金以通利债 B�的份额余额为基准，在不超过 7/3 倍通利债 B�的份额余额范

围内对通利债 A�的申购进行确认。 关于通利债 A�的申购申请，如果对通利债 A�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

确认后，通利债 A�的份额余额小于或等于 7/3�倍通利债 B�的份额余额，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通利债 A�的

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如果对通利债 A�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通利债 A�的份额余额大

于 7/3�倍通利债 B�的份额余额， 则在经确认后的通利债 A�份额余额不超过 7/3�倍通利债 B�的份额余额

范围内，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通利债 B自 2013年 4月 24日至 2013年 4月 25日实施停牌。

（6）通利债 A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2012年 10月 25 日至 2013 年 4 月 24 日期间，通

利债 A的年收益率（单利）为 3.90%。根据通利债 A的第 1个开放日当日，即 2012年 10月 24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3.00%的 1.3倍进行计算设定。根据《基金合

同》的规定，通利债 A的年收益率将在每个开放日设定一次并公告。 通利债 A在本次开放日后的年收益率

将根据通利债 A的本次开放日，即 2013年 4月 24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1 年期银

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的 1.3倍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通利债 A的年收益率（单利）＝1.3×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通利债 A的年收益率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以百分比计算的小数点后第 2位。

通利债 A收益率计算的具体规定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7）有关通利债 A本次开放日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8）开放日当日 15：00 前接受办理通利债 A 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开放日当日 15：00 以后不再接受

办理通利债 A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9）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10）咨询方式：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20-0860

公司网址：www.galaxyasset.com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4月 22日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通利债 A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

根据《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银河通利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起 2年内，每满 6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将对通利债 A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现

将折算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折算基准日

本次通利债 A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与其本次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即 2013年 4月 24日。

二、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通利债 A�所有份额。

三、折算频率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6�个月折算一次。

四、折算方式

折算日日终，通利债 A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元，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通利债 A的份

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通利债 A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如下：

通利债 A的折算比例＝折算日折算前通利债 A的基金份额净值／1.000

通利债 A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折算前通利债 A的份额数×通利债 A的折算比例

通利债 A�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

产。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折算日折算前通利债 A的基金份额净值、通利债 A 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

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通利债 B 份额（150079）

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已于 2012年 4月 25日生效。 本基

金的基金份额划分为通利债 A（161506）、通利债 B（150079） 两级份额，两者的份额配比原则上不超过

7∶3。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通利债 A�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 6�个月开放一次，接受投资者

的申购与赎回。2013年 4月 24日为通利债 A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第 2个开放申购与赎回日。现就相关事

项提示如下：

1、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在通利债 A的每个开放日，基金管理人将根据该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

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1�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重新设定通利债 A�的年收益率。 目前，1年期银行定期

存款利率为 3.00%，如果 2013 年 4 月 24 日执行的 1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仍为 3.00%，本次开放日后

通利债 A的年收益率为 3.90%。

2、目前，通利债 A与通利债 B的份额配比为 1.00851019:1。 本次通利债 A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

购与赎回结束后，通利债 A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7/3倍通利债 B的份额余额。 如果通利债 A的申购

申请与赎回申请不匹配，通利债 A的规模将相应变化，从而引致份额配比变化风险，进而出现杠杆率变动风

险等。

3、 本基金管理人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通利债 B 自 2013 年 4 月 24 日至 2013 年 4 月 25 日实施停

牌。 本次通利债 A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对通利债 A基金份额折算

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结果进行公告。

本公告发布之日（2013年 4月 22日）上午通利债 B停牌一小时。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上接C58版)

� � � �（

１０５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高冠江 联系人 唐静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

１０６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徐勇力 联系人 汤漫川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

１０７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中国华融

Ａ

座

３

层

法定代表人 丁之锁 联系人 陶颖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４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

１０８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 张雅锋 联系人 牛孟宇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０２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３

（

全国

）

（

１０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人 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

１１０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罗浩 联系人 倪丹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６８７７７８７７

（二）注册登记机构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同上）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

（

北京

）

事务所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泰康金融大厦

９

层

负责人 王卫东 联系人 黄伟民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８９０６６１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１７６８０１

经办律师 黄伟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杨绍信 联系人 金毅

电话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许康玮

、

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本基金通过谋求较高的当期收益，力争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资产支持证券、

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债券类资产，及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

本基金可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或公开增发的股票；持有可转换债券转股所得的股票；投资二级市场股票

以及权证等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范围为：债券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

例不超过基金资产的

２０％

，对现金和到期日不超过一年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此外，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金融工具或金融衍生工具，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１

、 资产配置

在本基金投资管理计划中，投资策略由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计划和自下而上的单个证券选择计划组成。本

基金根据对宏观经济趋势、国家宏观政策趋势、行业及企业盈利和信用状况、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估值水平及

预期收益等等的动态分析，在限定投资范围内，决定债券类资产和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并跟踪影响资产配

置策略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定期对大类资产配置比例进行调整。

在进行债券类资产的组合配置策略时，本基金将通过对宏观经济趋势、货币及财政政策趋势、债券市场供

求关系、信用息差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决定债券类资产的组合配置；在进行权益类资产的组合配置策略时，

本基金将通过动态跟踪行业景气度和估值水平，决定权益类属资产的组合配置。本基金的权益类资产投资作为

债券类资产投资的辅助和补充，以本金安全为最重要因素。本基金将审慎考察二级市场股票投资，在严格控制

风险的情况下，争取为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

２

、 债券投资策略

（

１

）债券投资（可转债除外）

在本基金的债券（可转债除外）投资过程中，本基金管理人将采取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在宏观经济趋势研

究、货币及财政政策趋势研究的基础上，以中长期利率趋势分析和债券市场供求关系研究为核心，结合信用息

差水平分析和收益率曲线形态分析，实施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以获取较高的债券组合投资收益。本基金

所采取的主动投资策略涉及债券组合构建的三个步骤： 确定债券组合久期、 确定债券组合期限结构及类属配

置、单个资产选择。其中，每个步骤都采取特定的主动投资子策略，以尽可能地控制风险、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①

确定组合久期。本基金将通过积极主动地预测市场利率的变动趋势，相应调整债券组合的久期配置，以

达到提高债券组合收益、降低债券组合利率风险的目的。在确定债券组合久期的过程中，本基金将在判断市场

利率波动趋势的基础上，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当前形态，通过合理假设下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最后

确定最优的债券组合久期。

②

确定债券组合的期限结构和类属配置。在债券组合的久期确定后，本基金将通过收益率曲线形态分析

和类属资产相对估值分析，在组合期限结构和类属配置两个主要方面对组合进行优化，以达到在相同组合久期

的条件下，进一步提高债券组合收益的目的。在组合优化的过程中，本基金将根据各类属债券资产当前的收益

率曲线，在给定组合久期以及其他组合约束条件的情形下，通过嘉实债券组合优化数量模型，确定最优的期限

结构和类属配置。

③

单个资产选择。在确定债券组合的期限结构和类属配置后，本基金将通过个券相对价值分析、波动特性

分析和信用评级分析，在风险收益特征等方面对组合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以达到在相同期限和类属的条件下，

更进一步降低组合风险，提高组合收益的目的。在单个资产选择的过程中，本基金将通过嘉实债券

ＲＯＬＬ－ＤＯＷＮ

模型和

ＲＩＣＨ－ＣＨＥＡＰ

模型选择相对价值低估的单个债券，并通过凸性分析选择波动特性最优的单个债券。

针对企业（公司）债以及短期融资券等与信用等级相关的债券，本基金还将在充分运用嘉实信用评级模型

的基础上，优先选择信用风险最低的单个债券，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规避债券投资的信用风险。

（

２

）可转债投资

由于可转债兼具债性和股性，其投资风险和收益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本基金将根据可转债的底价溢价率

和到期收益率来判断其债性，根据可转债的平价溢价率和

Ｄｅｌｔａ

系数来判断其股性。当可转债类属资产的债性较

强时，将参照债券类资产的投资策略予以管理，当可转债类属资产的股性较强时，将参照股票类资产的投资策

略予以管理。

３

、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包括新股申购、公开增发等一级市场投资和股票二级市场投资。

（

１

）新股申购、公开增发等一级市场投资

在参与股票一级市场投资的过程中，本基金管理人将全面深入地把握上市公司基本面，运用嘉实基金的研

究平台和股票估值体系，深入发掘新股内在价值，结合市场估值水平和股市投资环境，充分考虑中签率、锁定期

等因素，有效识别并防范风险，以获取较好收益。

（

２

）二级市场股票投资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行业配置策略结合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策略。

在行业配置方面，本基金的核心方法是：针对主要行业，适度均衡配置。充分借鉴内部和外部研究观点，动

态跟踪行业景气度和估值水平，确定或调整行业配置比例。

在个股选择方面，本基金将在行业配置比例确定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行业内具备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有

效的激励机制、明显受益于行业景气、根据动态市盈率、

ＰＥＧ

等指标衡量的估值水平相对偏低的上市公司。

４

、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 其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 本基金权证投资将以价值分析为基

础，在采用数量化模型分析其合理定价的基础上，立足于无风险套利，尽力减少组合净值波动率，力求稳健的超额

收益。

（二）投资决策

１

、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执行状况，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运行状况；

（

３

）分析师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研究报告，为投资策略提供依据

２

、决策程序

（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和不定期召开会议，根据基金投资目标和对市场的判断决定基金的总体投资策略，

审核并批准基金经理提出的资产配置方案或重大投资决定。

（

２

）相关研究部门或岗位对宏观经济主要是利率走势等进行分析，提出分析报告。

（

３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参考研究部门提出的报告，并依据基金申购和赎回的情况控制投

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制定具体资产配置和调整计划，进行投资组合的构建和日常管理。

（

４

）交易部依据基金经理的指令，制定交易策略并执行交易。

监察稽核部负责监控基金的运作管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和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风险管理

部门运用风险监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对市场预期风险进行风险测算，对基金组合的风险进行评估，提

交风险监控报告；风险控制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风险评估与监控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中国债券总指数

该指数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编制，样本券涵盖面广泛，在中国债券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公开发布，

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较强的权威性和市场影响力，适合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报告期末”）。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３５

，

５２７

，

５２９．９８ １０．４４

其中

：

股票

１３５

，

５２７

，

５２９．９８ １０．４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０９６

，

３１５

，

９２４．２６ ８４．４３

其中

：

债券

１

，

０９６

，

３１５

，

９２４．２６ ８４．４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０

，

６５８

，

８１０．０６ ３．９０

６

其他资产

１５

，

９２９

，

４０３．２７ １．２３

合计

１

，

２９８

，

４３１

，

６６７．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７

，

７５７

，

０２３．９５ ０．９９

Ｃ

制造业

６９

，

６０６

，

８０２．２６ ８．８７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１５

，

９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３

，

８２６

，

３２７．６８ ０．４９

Ｃ５

电子

１０

，

４１５

，

２３０．５３ １．３３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２０

，

３１３

，

６８０．０５ ２．５９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１８

，

４１０

，

６４４．００ ２．３５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７０９

，

９２０．００ ０．０９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

，

６８４

，

２６５．６０ ０．７２

Ｅ

建筑业

５

，

４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０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１

，

１１０

，

０３６．１２ １．４２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３

，

４６２

，

４２１．５５ ０．４４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３０

，

１５３

，

９２６．５０ ３．８４

Ｊ

房地产业

２

，

２６２

，

０５４．００ ０．２９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３５

，

５２７

，

５２９．９８ １７．２８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５８５

海螺水泥

８４７

，

１８９ １５

，

６３０

，

６３７．０５ １．９９

２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９９９

，

９３４ １３

，

７４９

，

０９２．５０ １．７５

３ ６００５６３

法拉电子

７００

，

４１９ １０

，

４１５

，

２３０．５３ １．３３

４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３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

５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

，

０５４

，

９００ ８

，

２９１

，

５１４．００ １．０６

６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８７２

，

４００ ８

，

１１３

，

３２０．００ １．０３

７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３０５

，

９９７ ７

，

７５７

，

０２３．９５ ０．９９

８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７４８

，

６３９ ７

，

２９９

，

２３０．２５ ０．９３

９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５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４

１０ ０００５３９

粤电力

Ａ ９６０

，

１８０ ５

，

６８４

，

２６５．６０ ０．７２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６９

，

８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１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６９

，

８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１

４

企业债券

６５５

，

０９６

，

０６３．５０ ８３．５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１０

，

２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６

６

中期票据

１３０

，

５４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６４

７

可转债

１３０

，

５１２

，

８６０．７６ １６．６４

８

其他

－ －

合计

１

，

０９６

，

３１５

，

９２４．２６ １３９．７４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２８０２４７ １２

常交通债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９

２ １１８００８７ １１

彬煤债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５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７

３ １２０２３８ １２

国开

３８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９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９

４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３３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１７１

，

２００．００ ４．７４

５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３６０

，

８００ ３７

，

１２９

，

９２８．００ ４．７３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

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８６

，

７０９．７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５

，

２９２

，

５１６．６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５０

，

１７６．８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合计

１５

，

９２９

，

４０３．２７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３７

，

１７１

，

２００．００ ４．７４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３７

，

１２９

，

９２８．００ ４．７３

３ １１００１９

恒丰转债

１６

，

０８２

，

３６６．００ ２．０５

４ １２９０３１

巨轮转

２ ５

，

２４８

，

６２０．００ ０．６７

５ １１００１６

川投转债

４

，

９３６

，

６１６．４０ ０．６３

６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４

，

８１７

，

５００．００ ０．６１

７ １２５７３１

美丰转债

３

，

７３５

，

６７６．５６ ０．４８

８ １１００１３

国投转债

２

，

２７１

，

４５３．８０ ０．２９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本基金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１．

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

１

）嘉实多元债券

Ａ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基金合

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０９％ ０．２０％ １０．０６％ ０．３３％ －４．９７％ －０．１３％

２００９

年年度

１０．２２％ ０．４０％ －１．２４％ ０．１０％ １１．４６％ ０．３０％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１０．２９％ ０．２７％ １．９２％ ０．１０％ ８．３７％ ０．１７％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１．３６％ ０．２７％ ５．７２％ ０．１１％ －７．０８％ ０．１６％

２０１２

年年度

２．４１％ ０．２４％ ２．５１％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７％

（

２

）嘉实多元债券

Ｂ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基金合

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９９％ ０．２１％ １０．０６％ ０．３３％ －５．０７％ －０．１２％

２００９

年年度

９．８２％ ０．４０％ －１．２４％ ０．１０％ １１．０６％ ０．３０％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９．９３％ ０．２８％ １．９２％ ０．１０％ ８．０１％ ０．１８％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１．７４％ ０．２７％ ５．７２％ ０．１１％ －７．４６％ ０．１６％

２０１２

年年度

２．１６％ ０．２４％ ２．５１％ ０．０７％ －０．３５％ ０．１７％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图

１

：嘉实多元债券

Ａ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图

２

：嘉实多元债券

Ｂ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注：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内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

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第十一部分基金的投资二、投资范围五（二）投资组合限制”的约定。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销售服务费；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

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

３

）销售服务费

销售服务费可用于本基金市场推广、 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

别，适用不同的销售服务费率。其中，

Ａ

类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Ｂ

类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

。销售服务费计算方法

如下：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各类别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各类别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各类别基金份额适用的销售服务费率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经登记结算机构分别支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

上述第（一）条第

１

款“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

）

－

（

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

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

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

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投资者在一

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８％

１００

万元

≤Ｍ＜３００

万元

０．５％

３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Ｍ≥５００

万元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

Ａ

基金份额实行申购费率优惠，其申购费

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招商银行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

的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

金业务，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

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为

０

。

（

２

）赎回费

本基金对

Ａ

类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 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Ａ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

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９０

天

０．３０％

≥９０

天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

相关手续费。

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为

０

。

（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用于支付有关手续费和注册登记费。 本基金转换费率按照如下方式收

取：

①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与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互换，转换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ａ．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转换为嘉实多元债券

Ａ

时，转换费率

为嘉实多元债券

Ａ

的申购费率。

净转入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

１＋

转换费率）

＋Ｍ

转换费用

＝

（转出份额

×

转出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转换费率

／

（

１＋

转换费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Ｍ

为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ｂ．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与嘉实多元债券

Ｂ

互换时，无转换费

用。

②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嘉实多元债券

Ａ

、嘉实多元债券

Ｂ

）与嘉实基金旗下原有其他

２１

只

开放式基金（包括：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策略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量化阿

尔法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

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嘉实中创

４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纯

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Ｃ

）间的互转；嘉实多元债券

Ａ

转入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时，均采用“赎回费

＋

申购费率补差”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申购补差费率

Ｇ

为零；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基金和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Ｃ

除

外）；根据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基金合同的约定，该基金的赎回费全部归入该基金资产（注：在运作期和间歇期，该基

金按不同的方式收取赎回费）；根据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对于持有期限少于

３０

日的

Ｃ

类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嘉实增长混合暂停转入业务；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嘉实策略混合暂停转入业务；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起，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嘉实货币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１

亿元。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

关公告。

３

、其他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列支。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

的投资经营情况，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相关代销机构信息。

５．

在“九、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基金转换的相关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７．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基金业绩更新至

２０１２

年末。

８．

在“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示了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相关临时公告事项。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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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9� � �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2013-016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地震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 4�月 20�日上午 8: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级地震，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仁智石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市仁智实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所在地四川省绵阳市有明显震感。 地震发生后，公司立即组织对各子公司、施工项目部资产受损

情况和人员伤亡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 经核查，公司及各子公司、施工项目部均未发生资产受损情况和人员

伤亡情况，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地震未给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7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地震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 4�月 20�日上午 8: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级地震，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公司 "）及子公司所在地成都市和自贡市受到波及。 地震发生后，公司立即组织人员对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进行核查。 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未给公司及子公司造成重大影响，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357� � �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13-020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雅安地震对公司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时间 2013 年 4 月 20 日 8 时 2 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 经初步核查，截至本公告

日，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及各子分公司所属车站及在途营运车辆均未受到此次

地震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58� � � �股票简称：利尔化学 公告编号：2013-013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雅安市芦山县地震对公司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4 月 20 日上午 8 时 2 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公司所处四川省绵阳市震感明

显。地震发生后，公司立即对生产现场和经营情况进行了核查，经公司初步核查，目前本次地震未造成公司人

员和财产损失，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51� � � �股票名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3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地震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 4月 20日上午 8:02 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本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利

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和成都利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分别在成都市武侯区和成都市龙泉驿区。 发生地

震后，公司立即组织行政部对公司财产进行全面核查，截至目前，本次地震未给公司造成影响，生产经营一切

正常。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539� � �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2013-027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受四川地震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 4月 20日上午 8点零 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地震。地震发生后，公司及时对下属分子公

司特别是四川省内的公司情况进行了了解。 因我公司及四川省内的分子公司未在雅安区域内，截止目前，地

震未对本公司及分子公司造成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4月 20日


